高雄醫學大學健康科學院工業衛生研究中心設置辦法（修正條文對照表）
教育部 75.07.25台（75）高字第三一九三五號函准予備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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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6.10.25 96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暨第3次行政聯席會議通過
96.11.19 高醫院健字第0961100191號函公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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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.02.11 114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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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修　　正　　後　　條　　文
	現　　行　　條　　文
	說　明

	第1條
為因應工業發展及工業衛生研究之需要，依據健康科學院設置辦法第5條設置工業衛生研究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，並訂定本辦法。
	第一條
為因應工業發展及工業衛生研究之需要，依據健康科學院組織規程第五條設置工業衛生研究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，並訂定本辦法。
	1.條次以數字書寫。
2.依現行規範及體例修改。

	第2條
本中心任務如下：
1、 進行有關工業性災害、職業病及公害之流行病學研究。
2、 進行有關工業性危害、防治之研究。
3、 進行有關化學物質污染及毒性化學研究。
4、 負責本中心研究資料之蒐集、建檔及提供諮詢服務。
5、 參與及協助工業衛生相關之活動。
	第二條
本中心設流行病學組、毒物學組、藥理學組、病理學組、臨床醫學組、學術行政組，其任務如下：
一、流行病學組：
（一）進行有關工業性災害、職業病及公害之流行病學研究。
（二）進行有關工業性危害、防治之研究。
二、毒物學組：進行有關化學物質污染及毒性化學研究。
三、藥理學組：進行有關藥物對動物之急慢性毒性及遺傳毒性之評估研究。
四、病理學組：配合各學組從事病理之分析研究。
五、臨床醫學組：進行各種職業病、工業災害病例之臨床診療及研究。
六、學術行政組：
（一）規劃並發展長期整體之研究計劃、主辦學術研討會、出版發行研究報告。
（二）負責本中心研究資料之蒐集、建檔及提供諮詢服務，並辦理學術行政及其他交辦事項。
	1.條次以數字書寫。
2.依現行運作情形修改。


	第3條
本中心置主任一名，由學院院長就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遴選，陳請校長聘兼之。任期一年，期滿得續聘，為無給職。另視需要設置專兼任研究人員及行政人員若干名。
	第三條
本中心之組織架構如下：
一、主任：一名，由學院院長就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遴選，陳請校長聘兼之。任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。
二、另置研究人員、副研究員、技術人員、組員、辦事員等若干名。
	1.條次以數字書寫。
2.依現行運作情形修改。

	第4條
本中心經費自籌，並得接受捐贈以供學術之用；經費之籌措與使用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
	第四條
本中心經費自籌，並得接受捐贈以供學術之用；經費之籌措與使用，悉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	1.條次以數字書寫。
2.增加本校，以說明清楚。

	第5條
本中心績效應依據本學院院級研究中心評鑑辦法評核。
	
	1.本條新增。
2.依現行規範修改。

	第6條
本辦法未訂事項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
	第五條
本辦法未訂事項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
	1.條次以數字書寫。
2.變更條序。


	第7條
本辦法經院務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，自公布日起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	第六條
[bookmark: _Hlk211350301]本辦法經院務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，自公布日起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	1.條次以數字書寫。
2.變更條序。






高雄醫學大學健康科學院工業衛生研究中心設置辦法（修正後全條文）

教育部 75.07.25台（75）高字第三一九三五號函准予備查
96.10.18九十六學年度健康科學院第3次院務會議通過
96.10.25 96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暨第3次行政聯席會議通過
96.11.19 高醫院健字第0961100191號函公布
114.12.23 健康科學院114學年度第4次院務會議通過
115.02.11 114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
115.02.25 高醫院健字第1151100604號函公布

	第1條
	為因應工業發展及工業衛生研究之需要，依據健康科學院設置辦法第5條設置工業衛生研究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，並訂定本辦法。

	第2條
	本中心任務如下：
1、 進行有關工業性災害、職業病及公害之流行病學研究。
2、 進行有關工業性危害、防治之研究。
3、 進行有關化學物質污染及毒性化學研究。
4、 負責本中心研究資料之蒐集、建檔及提供諮詢服務。
5、 參與及協助工業衛生相關之活動。

	第3條
	本中心置主任一名，由學院院長就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遴選，陳請校長聘兼之。任期一年，期滿得續聘，為無給職。另視需要設置專兼任研究人員及行政人員若干名。

	第4條
	本中心經費自籌，並得接受捐贈以供學術之用；經費之籌措與使用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

	第5條
	本中心績效應依據本學院院級研究中心評鑑辦法評核。

	第6條
	本辦法未訂事項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

	第7條
	本辦法經院務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，自公布日起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

